
广西北部湾银行-富桂宝系列理财产品资产托管协议

之补充协议

甲方：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甲乙双方已签订《广西北部湾银行-富桂宝系列理财产品资

产托管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变更

银行托管账户的开立条款，达成本补充协议，以资信守。条款如下：

一、 原协议中表述为：

8.6 理财产品托管账户的预留印章类型和保管

理财产品托管账户预留乙方指定业务用章，为乙方托管业务专

用章 1枚以及监管人名章 1枚。乙方指定业务用章由乙方保管。如乙

方违反本合同的相关约定使用托管账户预留印鉴，由此造成的直接损

失由乙方承担。

8.7 理财产品托管账户与其他账户的开立

8.7.1 银行托管账户的开立

8.7.1.1 乙方为各银行理财产品开立独立的理财产品银行托管账

户，用于保管理财产品资金。甲方应配合提供每只理财产品的开户资

料原件、附件九单只理财产品托管专户开立通知书原件和盖章版的产

品说明书扫描件。乙方应在账户开立后五个工作日内将开户机构反馈



的包含银行托管账户信息的书面材料以邮件发送扫描件的方式提交

甲方，账户信息包括账户名称、账号、开户银行。托管账户的开立需

遵循乙方《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的相关规定。托管账户内的

银行存款利率每半年或遇到重大市场调整时，如有需要，甲乙两方可

对账户利率进行重新议价。

8.7.1.2 银行托管账户的预留印鉴卡（如有）、账户资料原件由乙

方保管。乙方将托管账户开户回执加盖乙方业务章后移交甲方留存备

案。

8.7.1.3 乙方负责银行托管账户内资金的完整与独立。

修改后的表述为：

8.6 理财产品托管账户的预留印章类型和保管

乙方根据有关规定以二级户的形式为委托资产开立专门用于

保管货币形式存在的委托资金及清算交收的银行账户，二级户的预留

印鉴以一级账户的预留印鉴为准。

8.7 理财产品托管账户与其他账户的开立

8.7.1 银行托管账户的开立

8.7.1.1 乙方为各银行理财产品开立独立的理财产品银行托管账

户，用于保管理财产品资金。单个理财产品托管账户开立前由甲方向

乙方提供《单只理财产品托管专户开立通知书》的原件(如原协议附

件九所示)和开户申请材料，或直接通过易托管系统提交开户申请流

程。

乙方应在账户开立后五个工作日内将开户机构反馈的包含银



行托管账户信息的书面材料以邮件发送扫描件的方式提交甲方，账户

信息包括账户名称、账号、开户银行。托管账户的开立需遵循乙方《单

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的相关规定。托管账户内的银行存款利率

每半年或遇到重大市场调整时，如有需要，甲乙两方可对账户利率进

行重新议价。

8.7.1.2 银行托管账户的预留印鉴卡（如有）、账户资料原件（如

有）由乙方保管。

8.7.1.3 乙方负责银行托管账户内资金的完整与独立。

二、于本补充协议生效前已单独开立托管账户且正在运作的理财

产品（如附件 1所示）仍沿用原有开销户、清算划款及估值核算模式，

不适用于本补充协议。

三、本补充协议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本补充协议未作约定之内容仍遵循原协议之约定。

三、 除本补充协议另有规定或上下文另有说明外，本补充协议

中的词语和定义与原协议中使用的词语和定义具有相同含义。

四、本补充协议自甲方、乙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

字或盖章，并由各方加盖公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甲方、乙方各执贰份，每份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本页无正文，为《广西北部湾银行-富桂宝系列理财产品资产托



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之签署页）

甲方：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乙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 1 已开立的理财产品账户清单

理财产品名称 账户名称 账号

广西北部湾银行

富桂宝定添益系列

G21752 期净值型理

财产品

广西北部湾银行

Ｇ２１７５２期理财

产品

70970122000145714


